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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体育局关于印发《吉林省优秀运动队集训、 

试训运动员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吉体竞字〔2018〕2号 

省体育局所属各单位： 

  现将修订后的《吉林省优秀运动队集训、试训运动员管理办法（试行）》印

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吉林省体育局 

2018 年 2 月 14日 

吉林省优秀运动队集训、试训运动员管理办法（试
行） 

第一条 为规范我省优秀运动队集训、试训运动员管理，保障集训、试训运动员

的合法权益，促进优秀运动队建设，依据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集训运动员是指在进入队伍试训前进行短期训练的运动员。集训每年两

批，一般应当安排在学生寒暑假期间。集训中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需填写《集

训运动员登记表》。 

第三条 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集训运动员人数原则上不超过本中心运动员编制数

的 50%，集训时间不超过 3 个月。 

第四条 试训运动员是指符合试训标准、正式入编进入优秀运动队前进行试训观

察的运动员。试训运动员选拔遵循公开、平等、择优的原则，按照竞技体育优

秀人才成长规律和运动队人才梯队建设的需要,实行规范、有序的选拔。试训运



动员主要从各级运动学校和符合试训标准的我省高水平后备人才中通过集训择

优选拔，低龄训练项目可以根据项目特点适当放宽， 

第五条 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试训运动员人数原则上不超过本中心运动员编制数

的 20%。试训及聘用的具体时间由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自定，试训时间原则上

不超过一年。 

第六条 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需建立试训运动员试训档案（含基本数据库），对

运动员试训期间训练、竞赛过程进行监测追踪和详细记录。运动员基本数据库

包括运动员基本身体形态、基本身体素质、基本技能和训练、测验、比赛成绩
等信息。 

第七条 试训运动员应在符合下列标准的集训运动员中选拔： 

1．运动成绩达到运动员技术等级二级以上（含二级）标准，运动技能、身体机

能、专项素质等方面具有较大发展潜力，思想道德表现良好，并在省运会获得

甲组录取名次或省年度锦标赛获得甲组前三名的运动员； 

2．未达到规定的成绩标准，但经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和省体育科学研究所测试

和综合评定，具有从事该项目特殊发展潜力的运动员。 

第八条 试训运动员由各项目主教练提名并提出试训申请和计划，各运动项目管

理中心依据试训相关规定确定试训名单，填写《试训运动员登记表》，体检合

格后于每年 9月 1 日前将《登记表》、运动技术等级证书、成绩证书和成绩册

等复印件，同试训汇总名单一并报省体育局训练竞赛处，训练竞赛处负责对运

动成绩、试训单位意见等进行审核后，将材料转人事处。未达到试训标准（第

七条）的运动员，由所在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和省体育科学研究所共同签署意

见，附运动员测试、评定相关材料，由省体育局训练竞赛处和人事处共同审定

后，报局领导批准。试训考核工作由相关运动项目管理中心负责组织,省体育科

学研究所等相关人员参与，训练竞赛处监督执行。测试时间原则上在试训结束

前进行。 

第九条 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集训、试训运动员需填写《集训、试训运动员登记

表》（一式四份），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局训练竞赛处、局审计监督处、局

人事处各存一份。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每季度末报备集训运动员选拔情况和试

训运动员调整情况。 

第十条 试训运动员相关保险（含高危项目）由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按国家相关

政策办理。 

第十一条 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集训、试训运动员在训期间保障等按吉林省体育

局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试训期满因特殊原因需要继续试训的运动员，按照试训运动员办理程

序重新办理试训手续，再次试训时间不得超过半年，累计试训时间不得超过一

年半。 

第十三条 因本人原因或通过测试观察确认不适宜继续从事运动专业训练，各运

动项目管理中心应及时将该运动员送回原输送单位或居住地并停止试训期间一
切待遇。 

第十四条 从其他省份引进和跨界跨项选材的运动员按本办法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具体由省体育局训练竞赛处负责解释。 


